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6月26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6月26日－2026年7月2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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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云州区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
	大同市云州区规划城区西南，339省道以南垃圾压缩转运

站南侧约150m处现状污水处理厂厂区内
	大同市云州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山西纳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拟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规划城区西南，339省道以南垃圾压缩转运站南侧约150m处现状污水处理厂厂区内扩建设计日处理规模为15000m3/d，总处理规模2.5万m3/d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站的纳污范围包括云州区城区生活污水及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东片区的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

大同市云州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云州审管发[2025]7号文出具了《云州区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大同市云州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云州审管发[2025]51号文出具了《关于云州区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大同市云州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云州审管发[2025]156号文出具了《关于云州区污水处理厂扩容工程重大设计变更的批复》。建设规模及内容：扩容规模1.5万m3/d，总处理规模2.5万m3/d。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粗细格栅间及旋流沉砂池、气浮间、调节池、混合配水池、A2/O池、二沉池、深度处理综合池(磁混凝沉淀池、深床滤池)、加压泵池、活性炭加药间、污泥池、污泥脱水机房及除臭设施等处理设施、改造碳源加药间、鼓风机房及加药间等设施及相应配套辅助设施。
污水处理工艺：“预处理+组合生物池+磁介质混凝沉淀池+深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工艺；污泥处理工艺：叠螺+高压板框污泥深度脱水。本扩容项目处理后的尾水供给云州区高质量城乡供水水网一体化建设项目，供给量2.2万m3/d，剩余尾水通过地埋管道就近排入厂区南侧1.2公里的茹庄水库。
本项目总投资12863.7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863.71万元，占总投资的比例100%。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认真做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环境管理，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应积极开展环境工程监理并做好相关工作。

2、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废气污染物主要为粗格栅间、气浮间、调节池、污泥池、组合生物池和污泥脱水机房等散发出来的恶臭气体，将产生臭气的构筑物封闭。产生臭气的部位（粗格栅间、气浮间、调节池、污泥池）用风管收集臭气至1台生物除臭装置中进行处理，处理的废气通过1座高度为15m的排气筒排放；产生臭气部位（组合生物池和污泥脱水机房）用风管收集臭气至1台生物除臭装置中进行处理，处理的废气通过1座高度为15m的排气筒排放。废气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表2相关排放标准限值；污水处理站厂区空地设置防护绿化带，减轻恶臭对周边环境影响，厂界废气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其2025年修改单中表6二级标准。

3、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污水处理站采用“预处理+组合生物池+磁介质混凝沉淀池+深床滤池+次氯酸钠消毒”处理工艺，经处理达标后的尾水部分供给云州区高质量城乡供水水网一体化建设项目，剩余尾水通过地埋管道就近排入厂区南侧1.2公里的茹庄水库。设计出水水质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总磷（TP）、全盐量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4/1928-2019）表3中排入Ⅳ、V类水环境功能区二级排放限值的要求；其余未指定的出水水质指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A标准。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防渗分区及防渗要求，对各构筑物采取相应防渗措施，重点做好污水处理站各类池体、污水管道以及危废贮存库等设施的防渗，确保达到防渗系数要求，防止对地下水和土壤造成污染。你单位应积极履行和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加强运行管理，优化工艺，确保出水水质长期稳定达标。

4、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化设备选型，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有效的隔声减震措施，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5、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污水处理过程产生的格栅渣在封闭渣池内暂存，与定期产生的沉砂和脱水后的污泥一并运至大同市富乔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不在厂区储存；设备检修产生的含油棉纱、手套、废矿物油、废油桶和化验室产生的实验室废液、实验室空瓶等在厂区危废贮存库暂存，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危废贮存库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转移运输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6、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单位要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4号）、《山西省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试行）》（晋环函〔2022〕300号）要求做好环境应急预案的备案等工作，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严格履行《报告表》制订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废气、废水、噪声、地下水等进行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确保环境安全；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按要求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7、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严格落实厂区的硬化、绿化美化及防沙治沙等相关措施，确保满足相关要求，着力提升厂容厂貌，将其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全面提升企业形象。



	2
	大同碳达云冈区100MW/143MWh飞轮储能项目
	 大同市云冈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同碳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煤甘源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你公司拟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建设大同碳达云冈区100MW/143MWh飞轮储能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建设规模100MW/143MWh的独立调频电站，包括70MW/140MWh的电化学储能、30MW/3MWh的飞轮储能。新建一座220kV升压站，主要建设包括主变1×100MVA。新建一处15m2危废贮存点，一座有效容积58m3事故油池。本项目总投资7112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2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为0.14％。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科学划定施工作业带，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严格执行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应分类集中堆放，及时清运，妥善处置，不得乱堆、乱倒；施工产生的废水经收集沉淀后回用，不外排；选用低噪声机械，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作业，不得扰民。

2、严格落实电磁环境和声环境保护措施。合理布局储能电站及相关设施，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提高工艺水平、基础减振、隔声等有效措施控制项目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以及噪声，按要求设置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维护和运营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定期开展监测，确保项目周围区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要求，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相应标准。 

3、严格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升压站内要规范配套建设事故油池，确保发生事故或漏油时，事故油能够得到妥善收集贮存，定期对地下事故油池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环境安全；废变压器油、废油桶、废铅蓄电池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危废贮存场所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相关要求。

4、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你公司要认真履行生态保护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防沙治沙、减缓生态环境影响及恢复措施，切实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5、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控；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制定规范有效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确保环境安全；严格履行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跟踪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6、做好输变电工程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